
愛盲基金會低視能服務處［視覺重建訓練］-腦傷患者 
110.4.16 更新 

★ 收案條件: 

1. 雙眼視力值 0.5 以下。 

2. 符合中風、頭部外傷、或其他腦傷之疾病診斷，且發生時間為兩年內。 

3. 能獨立溝通與對話或可由家人陪同協助溝通、且無失智現象。 

4. 同時符合以下任一條列症狀 (有就職需求或 45 歲以下者優先)： 

➢ 視野忽略明顯造成生活困擾 

(經常在身體某一側有明顯碰撞、或在某一側留下剩飯) 

➢ 物體辨識困難 

(例如看著過去熟悉的生活物品或圖片卻無法辨認或命名) 

➢ 字體辨識困難 

(例如無法正確唸出國字、或無法正確讀完一篇文章) 

➢ 人臉辨識困難 

(例如無法辨識親友的臉、無法在人群中找到自己家人、或無法認出鏡中的

自己) 

 

★ 訓練目標：依據視知覺或視覺困難共同訂定符合生活需求的目標 

★ 訓練內容：依據個別生活需求與習慣，提供自編教材。主要以補償性掃

描訓練、熟悉度訓練、效能訓練、輔具使用訓練等方式為主。 

★ 訓練時間：每周 1.5 小時到中心訓練(時間需固定)，每天均有回家功課必

須完成；一次訓練為期 3 個月，共計 12 次。 

★ 訓練地點：愛盲基金會低視能中心 

   (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 50 號 24 樓-12) 

★ 訓練費用： 

1.    經本會認定之服務對象為無償服務。 

2.    如需視覺相關輔具時，具備視障證明者將協助評估並連結社會局補助；

無補助資源者可免費於訓練期間借用。 

★ 備註： 

1.    非實驗性質、非研究性質，為長期性功能性視覺訓練與服務。 

2.    訓練為一對一進行。 

3. 需評估確認是否可進入後續訓練。 

4. 報名時，請說明您與家人最感困擾與想解決的期待。 

 

★ 聯絡資料：(02)2311-7567 請說明為【視覺重建訓練】 


